
新北市立光復高中國中部教科書選用要點 
一、依據: 

    1、民國 107年 4月 27日臺教國署國字第 1070037601B號令訂定發布「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科

圖書選用注意事項」。 

    2、民國 113 年 04 月 11 日臺教國署國字第 1135500617A號令修正「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科

用書選用注意事項」。 

二、目的:  

於民主參與、公開、公正之原則，辦理教科書評選及採購事宜，以符合學生學習需要、提升教學效

果及達成課程教學之目標。 

三、組織： 

1、評審委員會成員：由教務處主任擔任總召集人，各教學領域召集人及家長代表擔任委員。  

2、擔任教科圖書出版業者相關職務、諮詢委員或參與試用之人員，不得擔任前項選用成員；惟教

育部所聘任之教科圖書審定委員會委員，不包括在內。 

四、原則 

1、選用之教科用書（若為國家教育研究院辦理審定之領域），以國家教育研究院審定，且審定執照

未逾有效期間者為限。教科用書隨附之教具、教學媒體及其他相關物品，不得納入評選項目。 

2、明定選用版本順位。當議價不成或其他不可抗力之因素而無法選用第一順位版本時，應依順位

序選用下一順位版本。  

3、同一學年度同一領域，除語文領域外，應採用同一版本。同一學習階段，以採同一版本為原

則；未選用同一版本者，應考量學生學習之延續性及銜接必要性。 

4、有特殊需求或依前款規定選用教科用書有困難者，應敘明理由，並考量教材銜接問題，編撰銜

接教材及安排銜接教學時間與銜接補救措施等，報予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備查。 

4、除因選用之版本於第二學期未獲審定通過，須處理第二次評選工作外，同一學年度內以處理一

次評選作業為原則。 

5、教科書評選作業，應於每年五月一日起，至五月三十一日前辦理完畢。 

五、流程 

    1、設備組蒐集各領域經審定之教科圖書，並於指定場所公開陳列。  

2、評選週前各領域得自行決定是否邀請出版業者做簡報說明。 

3、領域召集人統計教師評選表，填寫「領域教科書評選統計表」。採序位法，就各評選項目分別評

分並換算為序位，加總計算各廠商之序位總分最低者，即為序位第一之廠商。 

六、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，呈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